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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建设工程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制度
和取消投标报名环节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级各有关单位（部门），各区、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

管理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有关招标代理机构、投标

人：

为进一步精简招投标管理事项和环节，减轻企业负担，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 号)、《关

于在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改革保证金制度的通知》（浙建

[2020]7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后进入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各类建设工程招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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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改革投标保证金制度，并取消投标报名环节，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取消投标报名环节。取消潜在投标人的投标报名环

节；获取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前，在绍兴市公

共资源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完

成注册登记的所有潜在投标人均可自行登录交易平台获取招标

文件；未在载明的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

招标人不接受其投标。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不

得少于 5 日，并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

载明。因招标文件修改导致投标资格条件发生实质性变化或招

标文件发生重大实质性调整的，原则上应重新发布招标公告

（资格预审公告），以补充公告（更正公告）形式告知的，应

重新载明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且不少于 5 日。

二、降低投标保证金缴纳额度。投标保证金的缴纳额度不

得超过 50 万元；上级有关部门对投标保证金上限另有规定且

低于 50 万元的，从其规定。绍兴市招标投标协会的绍兴市工

程建设项目联保保证金额度同步下调为 50 万元。

三、全面实施投标保证金保函缴纳。投标人以保函方式递

交的投标保证金，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排斥、限制或拒绝；应

充分保障投标人的自主选择权，投标人可自行按照招标文件载

明的方式递交投标保证金。



—3—

四、调整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招标文件应约定投标

保证金的缴纳时间要求；以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形式缴纳

的，保证金实际缴纳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以保函形式缴纳

的，以保函收讫时间为准。

五、规范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各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

的要求及时获取招标文件并登记，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并充

分考虑银行、相关担保机构在节假日、非工作时间停止相关服

务等因素造成投标保证金到账时间不符合要求。未按招标文件

载明的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和责任。

六、工作纪律和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向他人透

露已获取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和已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潜

在投标人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

其他情况。

各区、县（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机构应根据国家、

省有关精神，参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绍兴市政务服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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